关于开展2025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生党团支部加强学风建设专项教育的通知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发挥珠海校区学生党团支部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优良班风学风，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结合党中央每年开展专题学习教育的总体部署，珠海校区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珠海校区团委决定自2025年起开展学生党团支部专项教育，现就2025年“加强学风建设专项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面向群体
以珠海校区学生党支部、团支部为主体，覆盖全体班级和学生。
2、 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加强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学生进一步激发学习动力、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规范学习行为、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逐步形成优良班风学风，营造“追求卓越、崇尚规则、共谋共治”的校园文化。
3、 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要围绕人才培养根本任务，坚持将思想引导与严谨治学相结合，深入查摆当前学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要聚焦学生学习生活主业，既要立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直面问题，又要立足实际开展有关专项教育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三是坚持即知即改。要积极引导广大学生主动提高端正学风的思想认识，自觉掌握治学求真的规则规范，严格约束自己并及时弥补不足或改正错误。
4、 内容与时间
（一）主要内容
专项教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教育。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重点开展诚信应考、遵守教学纪律、遵守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合理运用人工智能等教育引导工作。
（二）总体时间
2025年5月—2026年1月。
5、 主要工作
（一）学习有关规章制度
组织学生学习《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办法（试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北京师范大学考场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引导学生增强规则意识，自觉抵制不端行为，严守学术规范底线，涵养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风气。
开展时间：2025年5月—6月、2025年12月—2026年1月（即两次期末考试前）。
开展形式：一是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统一编制学习资料（附件1），发各班由学生自主学习；二是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统一制作PPT模板（附件2），由各班班主任在期末考试前的主题班会上进行领学。
（二）开展警示教育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结合本校及其他高校违反学习纪律或学术不端的典型案例（附件3），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
开展时间：2025年5月下旬—12月，次数不限。
开展形式：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可通过讲授专题思政课，以及学生党团支部“三会一课”、主题班会等开展，确保每个学生党支部、团支部（班级）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
（三）开展专题讨论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指导本单位学生党团支部结合自身实际，围绕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发掘典型榜样，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剖析各学生党团支部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整改举措等。
开展时间：2025年5月下旬—10月下旬，次数不限。
开展形式：以学生党团支部为单位开展，采取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形式。首先由各学生党团支部通过多种形式组织支部（班级）成员广泛讨论学风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与整改举措，并上报所在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进行汇总分析。
其次，由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结合本单位育人目标，凝练若干具体选题，再由负责学生党建工作的辅导员、各班班主任分别指导学生党支部、团支部（班级）围绕相关选题开展专题讨论。
（四）进行自查整改
各学生党团支部针对本支部学风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梳理问题清单与整改举措，实事求是填写自查整改清单。
开展时间：2025年10月下旬—12月中旬。
开展形式：各学生党团支部支委会成员在本单位负责学生党建工作的辅导员、班主任指导下，梳理汇总本支部学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列出问题清单与整改举措（附件4），上报所在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结合加强学风建设专题讨论的情况以及本单位掌握的典型学风不良行为，指导各学生党团支部开展整改。同时，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统筹梳理本单位各学生党团支部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整改举措，汇总后报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附件5）。
（五）举办一次党团主题活动
各学生党团支部结合自身实际，设计开展一次加强学风建设主题活动，总结本次加强学风建设专项教育的工作成果，推动营造良好班风学风。
开展时间：2025年12月。
开展形式：各学生党团支部在负责学生党建工作的辅导员、班主任指导下自行开展，亦可联合2—3个党团支部共同开展。
（六）建立学风建设长效机制
一是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要研究制定本单位加强学生党团支部学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举措。要认真总结本次专项教育发现的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举措，明确学习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警示教育、开展正向引导等工作的内容与频次。
二是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要指导本单位学生党团支部建立规范的监督机制。要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团员自觉遵守学习纪律与学术诚信，党团骨干要自觉接受其他同学监督，党员要自觉接受非党员监督。
三是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要发挥党团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同学共同营造严谨治学、求真创新、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
6、 注意事项
（一）稳妥做好组织工作，避免产生负面关联事件
对于警示教育、自查整改等环节，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要审慎开展有关工作，避免出现舆情或涉及损害学生权益的事件。
（二）精心做好策划引导，推动党团班形成优良班风学风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在制定本单位专题讨论选题时要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发挥好选题的导向作用；学生党建指导老师、班主任要结合所带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学生培养目标等，指导学生认真开展研讨。
（三）力戒形式主义，推动专项教育取得实效
各学院、书院、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要指导各学生党团支部立足实际，充分运用“三会一课”、主题党团日等现有工作载体，一体化推进学查改，避免专项教育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避免增加基层负担。专项教育期间，不得要求学生党团支部开展强制打卡、评分排名等活动。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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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校区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   珠海校区团委
2025年5月15日

（联系人：刘钦菻，0756-3683047；高涵，0756-368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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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学生党团支部学风建设自查整改清单
党支部或团支部名称：          负责人签字：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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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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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__________（单位）学风建设自查整改清单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党支部/团支部
	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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